全国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企业名称（签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    所
	

	生产地址
	   省     市（地）   区（县）   乡（镇）   路（街道）   号

	法定代表人
或企业负责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原生产许可证编号
（申请发证不需填写）
	
	原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申请发证不需填写）
	  

	申请类别
	发证 □    延续 □    许可范围变更□    名称变更□
补领 □     其他 □    集团公司□

	申请产品范围
（依据相关产品实施细则填写）
	

	申请变更事项
（含迁址、增减生产场点、名称变更、重要生产工艺和技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发生变化情况）
	

	申请注销事项
	

	其它需说明事项
	  


注：委托代理人申请告知承诺行政审批的，需要同时出具合法有效的委托书

申请撤回行政许可申请书

	企业名称（签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申请撤回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受 理 号
	

	申请内容
	我单位于         年     月    日申请的                       （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受理决定书编号为：                      ，我单位要求撤回该许可的申请。
根据《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九条第四款，我单位自愿承担“申请人撤回生产许可申请，自收到质检部门终止办理行政许可书面凭证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再次提出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后果。

	申请人签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的规定，申请人对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因提供不真实材料而产生的法律后果。


签字（盖章）：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行政审批
告知承诺书

申请企业就申请审批的行政审批事项，现做出下列承诺：
（一）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
（二）已经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能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要求；
（四）未达到法定条件前，不从事相关产品生产经营活动；
（五）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六）若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的，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附：行政审批机关的告知



行政审批机关的告知

本行政审批机关就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行政审批事项告知如下：
1、 审批依据
本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为：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二条、第六十八条。
3.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通则及相关事实细则。
二、法定条件
申请生产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餐具洗涤剂、工业和商用电热食品加工设备、压力锅的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有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应当覆盖所申请生产或者加工的产品或包含相应的行业表述；
2.有与所申请生产的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手段（具体要求见实施细则）；
3.产品质量安全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具体要求见实施细则）；
4.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命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具体要求见实施细则）；
5.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三、其他
1.企业应具有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的一年内的检验报告。检验报告应当为型式试验报告、委托产品检验报告或政府监督检验报告当中一类报告，型式试验报告或委托产品检验报告的项目应覆盖现行有效生产许可证试试细则规定的项目。
2.从经评价的合格供应商进行采购，保存供应商评价记录、采购合同。不应使用回收料进行生产。
3.未达到法定条件前，不从事相关产品生产经营活动。
四、应当提交的材料
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申请单》；
2.已签章的《行政审批承诺书》；
3.申请发证产品的检验报告。
行政审批机关：
（盖章）
                                年      月     日



































行政许可授权委托书

委托单位（人）：                                        
地址（住所）：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受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住址）：         职务：    联系电话：         
现委托上述受委托人在                               
                                  中，作为我方的代理人。
委托权限：                                         
委托期限：                                         

委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                                           

【说明】1.此委托书用于当事人委托他人处理与行政许可有关的事宜；
2.委托权限包括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代签代收法律文书、陈述申辩理由、申请听证及行政复议及其他，由委托人填写；
3.禁止写全权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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